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9、20次臨時大會調查報告
	類  別
	建設
	案  號
	1
	請願人或提案人
	黃馨議員

	案  由
	推動花蓮市福德段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專案小組，儘速開發以促進地方發展。

	依  據
	本會第20屆第6次定期會議員提案建設類第27號議決案。

	經  過
	於115年1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時，於本會三樓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會議，邀請專案小組委員、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地政處、財政處、花蓮縣花蓮市公所列席會議。

	處理

意見
	1、 本案原規劃以觀光及遊憩型使用為主，惟依市場需求及區域發展現況評估，觀光型使用量能不足，難以支撐整體開發效益；另考量花蓮市核心區商業服務與居住機能之實際需求，有必要調整土地使用配置。建議縣政府於後續都市計畫檢討及細部計畫擬定時，於計畫區內適當範圍劃設住商用地，以提升土地使用彈性、促進商業發展及都市機能活化，並提高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區段徵收及整體開發之意願，加速本案規劃與建設推動。

2、 花蓮市福德段區段徵收計畫係屬花蓮市核心區域整體發展之一環，然縣府長期於都市計畫調整、市地重劃抵費地處分及重大開發政策執行上進度遲滯，致公共資產閒置、城市發展停滯與民眾權益受損。查花蓮縣第六期（舊火車站）市地重劃區已於民國88年完成重劃並投入逾4億元經費，惟截至114年底，仍有公告現值約4億4,468萬元之抵費地長期未完成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且縣府自104年流標後即未再積極辦理；另縣府於110年與臺鐵簽署「洄瀾雙城（車站城、星空城）」合作備忘錄後，相關都市計畫與實質開發進度付之闕如，致抵費地處分作業全面停滯，影響市地重劃資金回收及整體地利效益。又查縣府曾以逾1億元購置夜市安置用地，惟政策反覆致土地迄未依計畫使用，而現行東大門夜市仍屬道路兼廣場及停車場之臨時性使用，使用期限有限，未來配合舊東城區整體開發及第六期抵費地處分，勢將衝擊攤商生計並危及花蓮重要觀光據點。爰此，本會決議請花蓮縣政府於推動福德段區段徵收及相關都市計畫調整時，應一併就第六期市地重劃抵費地、洄瀾雙城開發構想及東大門夜市中長期安置需求進行整體檢討與整合規劃，儘速完成上位計畫指導、都市計畫變更與具體執行期程，並於計畫區內或周邊適當範圍預留夜市攤商安置及必要公共設施用地，以確保公共資產有效運用、都市發展延續性、觀光產業穩定及民眾權益保障；本案請縣府提出明確時程與專案報告，本會將持續列管追蹤。
3、 依據《花蓮縣國土計畫》及本縣整體發展定位，花蓮縣以觀光產業為核心發展方向，為強化產業韌性，應透過國際級觀光景點引導微亮點景點之串聯發展，推動深度旅遊，分散遊客密度並延長停留日數，形塑由花蓮市區銜接至濱海地區之完整旅遊發展軸線。鑑於花蓮市福德段區段徵收計畫係實現該旅遊軸線之關鍵節點，然現行計畫範圍未納入中原路南側及長安街一帶，該區緊鄰吉安溪出海口三角區塊，仍維持農業區分區使用，已明顯限縮濱海旅遊軸線之延伸、阻礙周邊觀光及商業活動整體發展。請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應即啟動相關檢討作業，配合福德段區段徵收之整體發展構想，重新評估中原路南側及長安街周邊區域納入整體開發之必要性。於花蓮主要計畫辦理下次通盤時，納入檢討變更，時，依實際發展需求，具體研議調整前述區域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原農業區劃設，以強化市區至濱海之旅遊與商業發展軸線。
4、 花蓮市福德段都市計畫變更及區段徵收計畫，攸關花蓮市核心區域之觀光發展、居住需求與公共建設布局，惟現行以單一遊憩區為主之規劃，於土地使用效益、區段徵收財務可行性及地主參與意願等面向，確有檢討調整之必要。爰此，請花蓮縣政府於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區段徵收作業中，依《花蓮縣國土計畫》及整體發展方向，採取遊憩、住宅及商業之混合分區策略，適度提高土地使用強度，以兼顧觀光發展與居住需求；另於辦理本案整體開發時，應依法至少留設3%土地作為社會住宅用地，並一併納入社會福利事業設施之整體規劃，落實居住正義與公共利益；並請縣府將前開原則納入都市計畫書圖及說明書，訂定明確推動時程提送本會專案報告，本會將持續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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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決
	照處理意見通過。115.3.23上午。


